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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认为《财会月刊》2010年第 2期的文章《试析土地开
发转让的纳税筹划》（作者是杨玉稳，以下简称“杨文”）中例

2和例 3提出的关于土地增值税纳税筹划的内容与国家颁布
的土地增值税、营业税等法规的规定似有不符，特提出与杨玉

稳同志商榷。

（一）

杨文例 2是用来说明利用降低房地产销售价格转移土地
增值税，即通过降低增值额以适用较低税率，达到节税的目

的。原文如下：

例 2：A企业取得商品房销售收入 27 000万元，扣除项目
12 100万元。其筹划前后的纳税情况如下：筹划前。应纳营
业税=27 000伊5.55%=1 498.5万元，增值额=27 000-12 100=
14 900（万元），增值率=14 900衣12 100=123.14%，土地增值税=
14 900 伊0.5-12 100伊0.15=5 635（万元），合计纳税=1 498.5+
5 635=7 133.5（万元），实现利润=27 000-12 100-7 133.5=
7 766.5（万元），所得税=7 766.5伊0.25=1 941.625（万元），总计
交税=7 133.5+1 941.625=9 075.125（万元）。筹划后。A企业将
商品房按 18 100万元出售给 B企业，B企业按 27 000万元转
售。则 A企业应交税金为：营业税金及附加=18 100伊5.55%=
1 004.55（万元），增值额=18 100-12 100=6 000（万元），增值
率=6 000衣12 100=49.59%，土地增值税=6 000伊30%=18 000
（万元），应纳税合计=1 004.55+ 1 800=2 804.55（万元）。

B企业应交营业税金及附加=27 000伊5.55%=1 498.5（万
元），增值额=27 000-18 100=8 900（万元），增值率=8 900衣
18 100=49.17%，土地增值税=8 900伊30%=2 670（万元），应纳

税合计=1 498.5+2 670=4 168.5（万元）。
A、B 企业流转税合计=2 804.55+4 168.5=6 973.05（万

元）；A、B 企业合计利润=27 000-12 100-6 973.05=7 926.95
（万元）；A、B企业企业所得税=7 926.95伊0.25=1 981.737 5（万
元）；A、B 企业总计交税=6 973.05+1 981.737 5=8 954.787 5
（万元）。经过筹划后 A、B企业合计节税=9 075.125-8 954.787 5=
120.337 5（万元）。

笔者认为，根据财法字［1995］6号文件第七条第（五）项
的规定，在计算增值额的扣除项目时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

金（包括转让房地产时缴纳的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印花

税和因转让房地产交纳的教育费附加），都可予以扣除。因此，

例 2中的扣除项目金额应该加上转让商品房缴纳的营业税金
及附加。此外，由于增值率是增值额占扣除项目的比例，因此

在计算增值率的分母（即扣除项目）时也应增加转让商品房缴

纳的营业税金及附加，笔者认为应作如下修改：

筹划前。应纳营业税=27 000伊5.55%=1 498.5（万元），增值
额=27 000-12 100-1 498.5=13 401.5（万元），增值率=13 401.5衣
（12 100+1 498.5）=98.55%，土地增值税=13 401.5伊0.4-（12 100+
1 498.5）伊0.05=4 680.675（万元），合计纳税=1 498.5+4 680.675=
6 179 .175（万元），实现利润=27 000-12 100-6 179.175=
8 720.825（万元），所得税=8 720.825伊0.25=2 180.206（万元），
总计交税=6 179.175+2 180.206=8 359.381（万元）。筹划后。A
企业将商品房按 18 100万元出售给 B企业，B企业按 27 000
万元转售。则 A企业应交税金为：营业税金及附加=18 100伊
5.55%=1 004.55（万元），增值额=18 100-12 100-1 004.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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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极具参考价值的决策信息，进而规范企业的过程管理，提

升企业的整体价值和利润水平。

目前，国家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实现财务数据的业务

过程还原和层层追溯提供了技术层面的可操作性基础。企业

可以借助信息化促进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充分发挥核心作

用。根据相关企业的实践经验，我们认为，企业可以通过建立信

息化经济活动分析平台的方式来促进财务管理作用的发挥。在

信息化的经济活动分析平台上，企业可以通过财务数据的业务

还原导航系统，对形成最终经营结果的全业务过程进行层层跟

踪，查找业务过程的盈亏真相，并追溯到相关责任部门和相关

责任人。可以说，财务绩效是由业务过程绩效形成的。根据这

一原则，在信息化的经济活动分析平台上，经过业务还原后的

层层追溯，企业可以全面了解业务的开展情况，进而对业务过

程盈亏进行奖惩，促进业务过程管理水平的提升，并最终提高

企业的盈利，发挥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核心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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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4 995.45（万元），增值率=4 995.45衣（12 100+1 004.55）=
38.12%，土地增值税=4 995.45伊30%=1 498.635（万元），应纳
税合计=1 004.55+1 498.635=2 503.185（万元）。A企业利润=
18 100-12 100-2 503.185=3 496.815（万元）；A 企业企业所
得税=3 496.815伊0.25=874.204（万元）；A 企业总计交税=
2 503.185+874.204=3 377.389（万元）。
如果 A企业将商品房作为其开发的产品转让给 B企业，

根据财税［2003］16号文件第二十条的规定，单位和个人销
售或转让其购置的不动产或受让的土地使用权，以全部收入

减去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的购置或受让原价后的余额为营业

额。B企业在卖出从 A企业购入的商品房缴纳营业税时还应
再扣除其购入成本 18 100万元，即应该按收入减去成本的差
额来计算缴纳的营业税，而不能按收入全额计缴营业税金及

附加。笔者认为应作如下修改：

B企业应交营业税金及附加=（27 000-18 100）伊5.55%=
493.95（万元），增值额=27 000-18 100-493.95=8 406.05（万
元），增值率=8 406.05衣（18 100+493.95）=45.21%，土地增值
税=8 406.05伊30%=2 521.815（万元），应纳税合计=493.95+
2 521.815=3 015.765（万元）。B 企业利润=27 000-18 100-
3 015.765=5 884.235（万元）；B企业企业所得税=5 884.235伊
0.25=1 471.059（万元）；B企业总计交税=3 015.765+1 471.059=
4 486.824（万元）。

A、B企业流转税合计=2 503.185+3 015.765=5 518.95（万
元）；A、B企业合计利润=3 496.815+5 884.235=9 381.05（万
元）；A、B企业企业所得税=874.204+1 471.059=2 345.263（万
元）；A、B企业总计交税=5 518.95+2 345.263=7 864.213（万
元）。经过筹划后 A、B企业合计节税=8 359.381-7 864.213=
495.168（万元）。
根据财税［2003］16号文件第二十条的规定，纳税人有条

例第七条所称价格明显偏低并无正当理由或者本细则第五条

所列视同发生应税行为而无营业额的，按下列顺序确定其营

业额：（一）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发生同类应税行为的平均价格

核定；（二）按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发生同类应税行为的平均

价格核定；（三）按下列公式核定：营业额=营业成本或者工程
成本伊（1垣成本利润率）衣（1-营业税税率）。
此外，根据财法字［1995］6号文件第十四条的规定，转让

房地产的成交价格低于房地产评估价格，又无正当理由的，由

税务机关参照房地产评估价格确定转让房地产的收入。如果

上例中 A企业以明显低于市场公允价值将 27 000万元的商
品房以低价 18 100万元卖给 B企业，那么 A企业的税务机关
有权按上述法律规定，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发生同类应税行为

的平均价格或参照当时当地的房地产评估价格确定其转让房

地产的收入。即使 A企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将商品房卖给 B
企业，A 企业的税务机关在纳税时仍然可按照市场公允价
值27 000万元作为其营业收入计算缴纳各项税金，最后的
结果很可能是比筹划前不仅多交 B 企业的这部分税金计
4 486.824万元，而且会造成 A企业在按公允价值缴纳营业税
和土地增值税共计 6 179.175万元后，A企业的利润将出现亏

损 179.175万元（18 100-12 100-6 179.175）的状况，A、B企业
总计交税将达 10 666万元（6 179.175+4 486.824）。这样，A、B
企业筹划后比筹划前将合计多交税金 2 307 万元（10 666-
8 359）。因此，笔者认为杨文例 2的做法要三思而行。

（二）

杨文例 3是用来说明利用分解房屋的销售价格来降低土
地增值税，即通过分别签订房地产转移合同和设备设施装饰

装修合同来降低土地增值额，达到节税的目的。原文如下：

例 3：某企业房屋销售 27 000万元，其中房屋主体 25 000
万元，扣除项目 16 000 万元，内部设施装饰装潢 2 000 万
元，代收代垫款 10 万元。筹划前：土地增值税=27 000-
16 000=11 000（万元），土地增值率=11 000衣27 000=40.74%，
土地增值税=11 000伊30%=3 300（万元），营业税=（27 000+
10）伊5.55%=1 499.06（万元）。筹划后：土地增值税=25 000-
16 000=9 000（万元），土地增值率=9 000衣25 000=36%，土
地增值税=9 000伊30%=2 700（万元），营业税=（27 000+10）伊
5.55%=1 499.06（万元）。筹划后合计节税=3 300-2 700=600
（万元）。

笔者认为此例中土地增值税的扣除项目应按财法字

［1995］6号文件的规定再扣除营业税金及附加，其应作如下
修改：

筹划前：土地增值税=27 000-16 000-1 499.06=9 500.94
（万元），土地增值率=9 500.94衣（16 000+1 499.06）=54.29%。
由于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50%，未超过 100%的部分，土
地增值税=9 500.94伊40%-（16 000+1 499.06）伊5%=2 925.42
（万元），营业税金及附加=（27 000+10）伊5.55%=1 499.06（万
元）。筹划后：土地增值税=25 000-16 000-1 499.06=7 500.94
（万元），土地增值率=7 500.94衣（16 000+1 499.06）=42.86%，
土地增值税=7 500.94伊30%=2 250.28（万元），营业税金及附
加=（27 000+10）伊5.55%=1 499.06（万元）。筹划后合计节税=
2 925.42-2 250.28=675.14（万元）。

筹划后节税效果明显，笔者计算的结果比杨文又多节省

了 75.14万元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企业若想通过分别签订房地
产转移合同和设备设施装饰装修合同来降低土地增值额，应

先看看其营业执照上是否具备设备设施装饰装修的经营业务

范围，如果企业没有这项经营业务范围和施工能力，即使签订

了设备设施装饰装修合同，也没有能力去做好这项工程。如果

再转包给其他有资质的企业去做，将发生另一笔成本支出，如

上例则内部设施装饰装潢需支出 2 000万元，那么就要减少
企业利润 2 000万元。此外，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
范围内从事经营。合法性原则是确认合同效力的基本原则，如

果企业超越经营范围签订了合同，则此合同很可能是没有法

律支持的无效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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